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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19日披露的《关

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预

计公司 2020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7,845万元。 

2020 年, 公司与关联方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租赁的交易金额为

10,603.24 万元，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年预

计发生额 

2020年实

际发生额 

沪谯药业向关联方购销商品 
吴江上海蔡同德堂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15,000 9,497.32 

公司向关联方购销商品 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1,000 0 

公司与关联方合作进行临床试

验研究、制剂处方工艺研究服

务、非临床药理毒理研究 

杭州康万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45 30 

公司作为出租方向关联方租赁

房屋及建筑物 

广东新供销天晔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1,300 1,075.92 

合计 17,845 10,603.24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结合 2020 年度公司及各子公司与各相关关联方实际发生的业务往来情况，

公司预计 2021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7,320万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预计

发生额 

沪谯药业向关联方出售商品 吴江上海蔡同德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5,000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和出售商品 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1,000 

公司与关联方合作进行临床试验研

究、制剂处方工艺研究服务、非临床

药理毒理研究 

杭州康万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0 

公司作为出租方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及

建筑物 
广东新供销天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300 

合计 17,320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吴江上海蔡同德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简称“蔡同德”）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20509726640154A 

法定代表人：何晓蕾 

注册资本：75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2月 19日 

住所：同里镇田厍村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含毒性中药饮片）生产（净制、切制、炮炙）；中药

材收购；食品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蔡同德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465 62% 

2 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 150 20% 

3 毫州市申谯药业有限公司 135 18% 

合    计 750 100% 

3、关联关系 

蔡同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亳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谯药业”）

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蔡同德为沪谯药业和

本公司关联法人。 

（二）湖南春光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简称“春光九汇”）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301817279834236 

法定代表人：蔡新亚 

注册资本：16,259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6月 11日 

住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 10号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加工；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

（含中药提取）的生产及自销；固体饮料制造；中药提取物、保健食品的生产；

保健食品、植物提取物、中医药、药品的研发；新特药的研究与开发；食品生产

技术转让；药用辅料的技术研发、咨询、技术转让；医疗器械技术转让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中医药推广；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医药服务；中医药文化服务；保健

食品、植物提取物、中药饮片的销售；中药材种植、收购、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春光九汇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950.2643 79.65% 

2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492.273 3.03% 

3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98.8497 7.99% 

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00 3.08% 

5 蔡光先 204.3315 1.26% 

6 杨永华 204.3315 1.26% 

7 
湖南康养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400.42 2.46% 

8 管理团队（23人） 208.53 1.28% 

合    计 16,259    100% 

3、关联关系 

春光九汇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春光九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杭州康万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康万达”）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301005898583089 

法定代表人：胡放 

注册资本：649.441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12 年 2月 8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2959号 4幢 7层 

经营范围：创新类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的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杭州康万达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胡放 243.25 37.46% 

2 民为贵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50 23.10% 

3 华润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3.7644 5.20% 

4 其他（40人） 222.4272 34.25% 

合    计 649.4416    100% 

3、关联关系 



  

杭州康万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杭州康万达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广东新供销天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供销天晔”）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440101304621922Y 

法定代表人：黄光 

注册资本：3,4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8月 29日 

住所：广州市萝岗区瑞祥路 355号自编 3栋一层、4栋一层 

经营范围：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粮油零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

运输（冷藏保鲜）；预包装食品批发；供应链管理；冷库租赁服务；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仓储咨询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其他农产品仓储；冷冻

肉零售；零售冷却肉（仅限猪、牛、羊肉）；水产品零售；冷冻肉批发；水产品

批发；装卸搬运；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

除外）；技术进出口；海味干货批发；海味干货零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机

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装卸搬运设备租赁；

音频和视频设备租赁。 

2、新供销天晔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厚朴实业有限公司 900 26.47% 

2 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800 23.53% 

3 广州天晔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50 7.35% 

4 广州市农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 4.41% 

5 其他（5人） 1,300 38.24% 

合    计 3,400     100 % 

3、关联关系 

新供销天晔为公司控股股东参股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新供销天晔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及时、安全支付款项的能力，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同期市场价格确

定，是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定价原则。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各股

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

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情况。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

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就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

需要而进行,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定价公允，未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按市场原则定价，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持续性事项，符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并同意将此项

议案提请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是属公司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

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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